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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停车作业致他人受伤 保险公司被判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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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婚俗，在缔结婚姻关系时，男方需
要向女方给付一定的彩礼。不同地方的彩礼风
俗不同，虽然国家对彩礼金额并没有明文规
定，但不提倡过高的彩礼。在一些离婚纠纷
中，就有男方提出女方归还彩礼的要求。一般
情形下，女方不需要退还彩礼，但在某些特定
情形下，男方要求退还彩礼会受到法律支持。
高密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在综合考
量结婚时长、彩礼金额等情形后，判决女方需
要归还部分彩礼。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张小康

基本案情

  赵某与李某在相识两个月后达成结婚的意愿，并讨
论了彩礼金额问题。双方达成一致后，李某通过微信转
账向赵某支付了十余万元的彩礼，并于2021年5月20日登
记结婚。
  赵某与李某约定第二年举办结婚仪式，但在实际的
相处中，双方多次发生矛盾，经常因生活琐事争吵。赵
某认为双方在婚前缺乏深入了解，性格脾气大相径庭，
夫妻感情不和，在登记结婚后不到一年提出离婚。李某
同意离婚，但要求赵某全额返还彩礼。

  赵某与李某未举行结婚仪式，婚后无子
女，无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在已办
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的前提下，赵某是
否需要返还彩礼？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证
据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赵某与
李某在认识不久就开始谈彩礼，最终双
方谈到“万里挑一”“八万八”“金二
万”。李某转账支付了十余万元彩礼，
该彩礼金额已超出当地的善良风俗，违
反了法律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
在仅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共同生活时间

较短的情况下，双方离婚后，收取彩礼的一方应退还部
分彩礼。综合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本地的善良风俗，
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同时赵某应向李某返还彩礼8万元。
赵某上诉后，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彩礼是男方以结婚为目的基于公序良俗向女方支
付的现金及财物，适当合理的彩礼能表达心意，促进双
方感情，但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借婚姻
索取财物。”高密市人民法院法官赵秀丽说。
  赵秀丽表示，一般情况下，离婚时不需要退还彩
礼，但也存在需退还彩礼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
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
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
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明确，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
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风俗给付的彩礼
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
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使用情
况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
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及
返还的具体比例。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
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
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法官提醒，感情不能以金钱来衡量，不要因为相互
攀比，让彩礼成为婚姻的负担。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禁
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严厉打击借婚姻索取高额彩礼在短
时间内要求离婚的投机分子。大家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婚恋观。

  说起交通事故，大多
数人往往认为是车辆在行
驶过程中，机动车之间或
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
人之间发生碰撞导致的安
全事故。但是，机动车发
生的安全事故复杂多样，
诸如坡道停车溜车、车辆
自燃、开车门碰撞等情况
也时有发生。如果货车在
停车作业时，因缆绳断裂
导致他人受伤，是否属于
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
应就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寿光市人
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中，根据事故发生的多个
要素认定为一起交通事
故，依法判决肇事车辆投
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武凤燕

  2022年4月22日，赵某将其驾驶的重型半挂牵
引车停放在某公司西门口处公路边。他在用缆绳
固定车载货物时，缆绳突然断裂，张某恰巧骑电
动自行车经过，被断裂的缆绳刮倒受伤。
  经交警现场勘查，此次事故形成原因为赵某
未对缆绳的质量及安全性进行安全检查，致使缆
绳断裂、发生事故。虽属意外事故，但赵某是导
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过错方。
  肇事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
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认为事
故发生时车辆处于静止停放、无人操控的安全状
态，张某受伤并非驾驶员使用该车辆造成，故保
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发生在公
共道路范围，对车载货物进行固定封存是车辆安
全通行的前提，事故发生原因系赵某未检查缆绳
质量及安全性、用缆绳固定货物时缆绳断裂并刮
倒张某所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中关于交通事故的认定。车辆处于静止安
全状态不是辨认是否属于交通事故的必要前提，
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对车辆的营运属性和车辆风险
性质应该明知，应当能够预见该车辆在道路上因
各种过错或意外因素（含车载货物）引起的损
害。故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
责任。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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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
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寿光市人民法院法
官单璟表示，车辆购买保险的目的是规避风险，对符
合认定标准的安全事故，应当认定为道路交通事故，
否则既不利于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与保险的社会
功能亦相违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八条规
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
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
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
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
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
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
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
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
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
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赵某固定车载货物的行为是车辆安全行
驶的必要作业内容，事故发生过程符合法律关于交通
事故含义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在投保范围内承担赔偿
责任。
  法官提醒，交通运输过程中，固定货物作业时一
定要选择安全、无碍交通的环境进行，并注意作
业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运营货车一定
要购买正规、充足的机动车辆保险，有
效规避、降低意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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